涉外建设项目安保设计方案核查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市建委关于上海市涉外建设项目建立安保实施的若干规定，你单位建设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在进行到装饰装修阶段时，须将安保设施的深化设计方案，送市建委安保设计审批处核查。

        质监站
年  月  日
注：

送交方案时需携带下列材料

1、安保设施审核申请（含报建号、建设项目情况、功能介绍）。

    2、安保系统设计方案。

    3、安保系统图、平面布置图（地理位置图、总平面图等）。

    4、选用设备器材清单（包括名称、型号、厂商、产地、数量）。

送审地址：人民大道200号1211室，市建委安保设计审批处。

联系电话：63585711，63585747（传真），23111111转3248、3249。

送交方案时请事先电话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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